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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

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

开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发出

,

送达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会议

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公司

8

名董事以通

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

︰

00

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

:

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779� � � �证券简称:水井坊 公告编号:2016-032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7

月

20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7

月

20

日

15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成都市全兴路

9

号公司多功能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7

月

19

日

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

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选举一名董事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注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载的本公司《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登载的本公司相应公告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2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

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二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

,

详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服

务专区相关说明。

(

五

)

上交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

1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9

日

15:00

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

15: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

提交

,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www.chinaclear.cn)

投票表决。

2

、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

,

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开通网络服务功

能的方式如下

:

第一步

:

访问中国结算网站

(

网址同上

),

点击右上角“注册”

,

填写姓名

/

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市证券账户号码、

手机号码等信息

,

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

;

提交并注册成功后

,

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

8

位数字

校验号码

;

第二步

:

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

(

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

)

以买入证券的方式

,

输入证券代码

(369991,

简称“中登认证”

)

、购买价格

(

密码激活为

1.00

元

)

、委托数量

(

短信收到的

8

位校验号码

),

提交报

盘指令

;

第三步

:

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

,

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

/

网络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

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

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

联

,

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

,

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

申请

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

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

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www.chinaclear.cn),

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

-

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

-

业务办理

-

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

,

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3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７９

水井坊

２０１６／７／１４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19

日工作时间到本公司董事办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

续

,

或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

(

以抵达公司董事办时间为准

);

(

二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附件

1)

和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

(

三

)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

记。

六、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

:

成都市全兴路

9

号

邮政编码

:610036

联系电话

:028-86252847

传 真

:028-86695460

电子邮箱

:dongshiban@swellfun.com

联系人

:

张薷尹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2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一名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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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收到邛崃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拨付的政府扶持资金

,

共计

10,668,489.57

元。

二、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

上述政府补助将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科目

,

具体会计处理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政府扶持资金将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正面影响共计

10,668,489.57

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二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之Ｃ类基金份额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

ＥＴＦ

联接

Ａ

易方达黄金

ＥＴＦ

联接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０７ ００２９６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增设

Ｃ

类基金

份额，同时本基金原份额变更为

Ａ

类基金份额。并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起开放

Ｃ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增设

Ｃ

类基金份额后，本基金包括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开放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刊登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黄金交易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

１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黄金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共同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易方达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或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可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

２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且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接受

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的

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或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首次申购

Ｃ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

元；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

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是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３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

１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调整后的申购费率或变更的

收费方式在《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中列示。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

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

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

１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

Ｃ

类基金份额单笔赎回或转换不得少于

１０

份（如该帐户在该

销售机构托管的某类基金余额不足

１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类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

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余额不足

１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剩余份

额一次性全部赎回。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

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

１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天）

Ｃ

类份额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１０％

３０

及以上

０％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

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有期少于

３０

天（不含）的

Ｃ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计入

基金财产。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调整后的赎回费率或变更的

收费方式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

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

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

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Ｆ

］

／Ｅ

Ｈ＝Ｂ×Ｃ×Ｄ

Ｊ＝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

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

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易

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和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或者短期理财基金转出时对应的累计未付收益（转出基金为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Ｈ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

Ｊ

为申购补差费。

（

２

）基金转换费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

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注：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实施差别申购费率的特定投资

群体基金份额的申购费，以除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之外的其他投资者申购费为比较标准）。申购补

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

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３

）具体转换费率举例

１

）当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为转出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转入基金时：

①

转换对应的转出基金即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０－２９

（含）天，赎回费率为

０．１０％

；

持有期限

３０

天及以上，赎回费率为

０

。

②

转换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ｉ

对于直销中心的特定投资群体：

转换金额

０－１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２％

；

转换金额

１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１６％

；

转换金额

５００

万（含）

－１０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１％

；

转换金额

１０００

万（含）元以上，申购补差费率为

１０００

元

／

笔。

ｉｉ

对于其他投资者：

转换金额

０－１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２％

；

转换金额

１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１．６％

；

转换金额

５００

万（含）

－１０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１％

；

转换金额

１０００

万（含）元以上，申购补差费率为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当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为转入基金，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为转出基金时：

①

转换对应的转出基金即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０－２９

（含）天，赎回费率为

０．７５％

；

持有期限

３０

（含）

－３６４

（含）天，赎回费率为

０．１％

；

持有期限

３６５

（含）

－７２９

（含）天，赎回费率为

０．０５％

；

持有期限

７３０

（含）天以上，赎回费率为

０

。

②

转换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ｉ

对于直销中心的特定投资群体：

转换金额

０－１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１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５００

万（含）

－１０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１０００

万（含）元以上，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ｉｉ

对于其他投资者：

转换金额

０－１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１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５００

万（含）

－１０００

万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金额

１０００

万（含）元以上，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３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起参加盈米财富开展的转换费率优惠活动，详细活动内容及活动期

限请查看本公司或盈米财富的相关公告或通知，本公司可根据情况增加或调整非直销销售机构；投资者通过本

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等进行本基金和本公司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的转换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上的相关

说明。

（

４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方法举例

假设某持有人（非特定投资群体）持有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持有

２０

天，现欲转换为易方达策略成长

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出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００

元，转入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２０

元，则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１０％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２．０％

。转换份额计算

如下：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申请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１１

）

×２．０％÷

（

１＋

２．０％

）

＝２１５．４７

元

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１１＋２１５．４７＝２２６．４７

元

转入金额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４７＝１０

，

７７３．５３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

，

７７３．５３÷１．０２０＝１０

，

５６２．２８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可转换基金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科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易

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双月利

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裕丰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

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式基金、易方达财富快线

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龙宝货币

市场基金、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联接基金、易方达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改革红

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安心回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瑞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易方达恒久添利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瑞

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

）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办理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与易方达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

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注：好买基金、和讯信息、汇付金融、积木基金、天天基金、同花顺、宜信普泽、盈米财富、中证金牛、众禄金融和

本公司直销机构开放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转换业务。 其他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转换业

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

３

）转换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

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３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

算。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４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

５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６

）

Ｃ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单笔转出申请不

得少于

１０

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余额不足

１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类基金全部份

额）；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余额不足

１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

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７

）若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内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

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前一开放日的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即认为

是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

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除另有公告外）；在转

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８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９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

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１０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规

定。其中转入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

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

４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Ｔ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

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

５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或者无法接受转换转入申请，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

换转出款项或无法接受转换转出申请。

２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

３

）本基金投资的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换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５

）目标

ＥＴＦ

暂停估值，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６

）目标

ＥＴＦ

暂停转换、暂停上市或目标

ＥＴＦ

停牌，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本基金转换。

７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或注册登记机构的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统、注册登记系统或

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８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

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９

）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１０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６

）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

２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

好买基金、和讯信息、汇付金融、积木基金、陆金所资管、天天基金、同花顺、新浪仓石、宜信普泽、盈米财富、中

证金牛、众禄金融和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其他销售本基金

Ｃ

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安排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２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规定

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

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

扣款方式以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３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注册登记机构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

购份额通常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

况。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他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６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业务规则与相关公告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４３Ｆ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１０２５０６

传真：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９９

联系人：温海萍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Ｆ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０

传真：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９９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１０２５０６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７０３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传真：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９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３３７７

（

３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２７０６－２７０８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１

传真：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９９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４７６６６８

（

４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８８１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 大智慧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１０２

、

１１０３

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１０２

、

１１０３

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联系人：印强明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３１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ｓ

：

／／８．ｇｗ．ｃｏｍ．ｃｎ／

（

２

） 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

２６

号楼

２

楼

４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６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３

） 和讯信息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刘洋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４

） 汇付金融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

１９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１８０１

号

７

层

法定代表人：金佶

联系人：陈云卉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８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ｎｒ．ｃｏｍ

（

５

） 积木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北路甲

２

号盈科中心

Ｂ

座裙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董浩

联系人：牛亚楠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９５１８８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６

） 陆金所资管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鲍东华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７

） 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

） 同花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１８

号同花顺大楼四层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吴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

） 新浪仓石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张琪

联系人：付文红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邮箱：

ｆｕｎｄ＠ｓｔａｆｆ．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１０

） 宜信普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沈伟桦

联系人： 王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

） 盈米财富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１２

） 中证金牛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１

号

２

号楼

２－４５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１

号环球财讯中心

Ａ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彭运年

联系人：陈珍珍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２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

１３

） 众禄金融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根据《基金合同》和《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

介及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投

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 赎回和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或转换申请日

（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和转换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

回和转换申请。申购、赎回和转换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

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

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日

2016年 7 月 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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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7

月

1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出现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

、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

炒新

"

，应该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新产品开发风险

近年来，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以及游戏产品的不断丰富，游戏热点切换速度及游戏玩家兴趣转变都越来

越快；硬件技术与操作系统的不断升级、智能手机终端的不断普及，以及新的手机游戏开发技术的不断推出，需

要公司充分结合多项技术才能开发出高品质的手机游戏。因此，公司手机游戏开发必须及时掌握用户的消费心

理及新兴的开发技术，不断推出新的手机游戏，满足用户的兴趣爱好和消费意愿。如果公司开发的游戏产品不能

满足用户的兴趣爱好或者不能利用先进技术丰富、优化和提升公司游戏产品品质，以应对行业变化和游戏玩家

的兴趣转移，将会使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市场竞争导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手机游戏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类社会资本纷纷涌入该行业，行业内新进企业不断增多，竞争愈来愈

激烈。此外，部分传统游戏公司也开始进入手机游戏市场，加剧了市场竞争，公司若不能持续地开发出新的精品

游戏，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则日趋激烈的竞争可能使公司难以保留现有客户或吸引新客户，使公司

经营业绩下滑。

（三）游戏运营业务拓展不顺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在手机游戏行业不断蜕变升华的过程中，公司持续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产品由手机软硬件产品并

重逐渐发展为以手机游戏软件为主，并进一步渗透到游戏运营环节。近年来，随着手机游戏行业的爆发式发展，

行业价值链逐渐下移，运营环节价值贡献量占比越来越大。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在保持现有游戏开发的优势

基础之上将业务产业链拓展至游戏运营。但报告期内公司游戏运营收入金额较小，占比较低，公司在游戏运营环

节暂无明显优势，存在游戏运营业务拓展不顺利的风险。

（四）客户集中导致的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业务收入的前五名客户收入占软件产品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5.09%

、

64.07%

和

67.28%

，报

告期内公司软件业务的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 这些大客户基本为国内知名手机终端厂商或手机游戏发行商，公

司未来拟继续加强与这些优质客户的战略合作。但是，如果未来公司与上述主要客户的合作业务量减少，或者公

司主要客户的生产经营发生波动，有可能降低其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金额，给公司的经营带来较大的风险。

（五）产业政策风险

我国的游戏产品受到工信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共同监管。公司取得了在全国范围

内和广东省内从事信息服务业的所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所需的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和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所需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随着游戏产品的快速发展，监

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行业的监管力度，针对游戏产品的内容、游戏运营单位的业务资质、审查备案程序等不断出

台了相关的管理制度。目前，虽然公司针对所涉及游戏产品取得了必要的业务许可证，并履行了相关的备案手

续，但若公司在业务管理上不能与监管导向一致，在经营方面不能顺应国家产业政策，或无法继续取得业务资

质，将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对公司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

、技术风险

"

跨平台游戏产品开发运营项目

"

主要使用的技术是

UNITY3D

游戏引擎开发技术。虽然公司早在

2013

年开始

就广泛地使用

UNITY3D

游戏引擎开发技术，并已成功开发了

5

款跨平台游戏，已熟练掌握了利用

UNITY3D

游戏引

擎开发手机游戏的技术，但是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跨平台游戏产品上尚未实现大规模营业收入。在募投

项目的具体操作中，不能排除因使用

UNITY3D

游戏引擎开发手机游戏的技术出现障碍，而导致开发周期过长，影

响募投项目效益。

近年来，游戏玩家对单机游戏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对游戏开发商的开发技术及其合理应用提出更高

的要求。公司

"

移动终端游戏产品开发项目

"

的大部分产品将使用

COCOS2D-X

游戏引擎开发技术，虽然公司已在

利用

COCOS2D-X

游戏引擎技术开发了数量较多的手机游戏，但仍无法保证在消费需求日益提升下，进一步提高

开发效率，从而导致

"

移动终端游戏产品开发项目

"

的产品开发进度滞后，影响募投项目使用效益。

2

、运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游戏产品的主要客户对象是手机终端厂商、游戏发行商，

2013

年开始通过自有运营平台介

入游戏运营领域。总体上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游戏运营方面的收入贡献较小。

本次募投项目

"

跨平台游戏产品开发运营项目

"

将主要通过自有平台运营或联合运营方式实现销售收入，

"

移动终端游戏产品开发项目

"

中也将有相当一部分产品通过平台运营的方式实现销售收入。因此，运营平台的建

设、管理、维护及产品在运营平台和各渠道上的推广是影响募投项目实现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公司在自

有平台运营及联合运营中的经验相对有限，不排除未来募投项目达产后，运营平台的运营效率无法实现募投项

目预期收益的风险。

3

、市场风险

手机游戏产业方兴未艾，游戏热点切换速度及游戏玩家兴趣转变都越来越快。智能手机硬件技术与操作系

统的不断升级，也从硬件条件和基础软件两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实现更新、更好的游戏体验感基础，从而也对手

机游戏开发商提出了更高的产品开发要求。

如果公司的本次募投项目所开发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对游戏日益追求完美的要求，将导致所开发的产品

不被市场认可，从而影响募投项目的预期效益。

4

、人力资源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需要公司在现有人力资源基础上扩充建设更为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其中跨平台

3D

游戏研发人员、游戏运营人员都是行业内的紧缺人才，因此募投项目的成功实施和顺利运营都需

要这一人力资源团队的建设和稳定，不排除在募投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相关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项目

要求，从而使得项目的建设不如预期的风险。

（七）拓展游戏运营业务将导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目前公司收入来源主要为手机游戏产品的销售，游戏运营收入贡献较小。手机游戏产品的毛利率水平较高，

而游戏运营业务因存在向第三方支付分成款导致毛利率水平相对较低。 公司未来将向游戏运营领域进一步深

化，如果游戏运营业务收入占比未来得到提升，则将导致综合毛利率水平相应下降。公司未来存在综合毛利率水

平波动的风险。

（八）部分手机游戏产品市场饱和的风险

2012

年至

2014

年，我国手机游戏市场容量从

32.40

亿元提升到

274.90

亿元，增长幅度为

748%,

增长迅速。另一

方面，近年来，我国手机游戏行业的投资持续升温，无论是单机游戏还是网络游戏均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的纷纷

介入，投资水平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供需两旺下，未来我国手机游戏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手机游戏产

品将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部分游戏内容平庸、制作水平不高的游戏产品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存在供给饱和的

风险，而制作精美的游戏产品仍将受游戏玩家追捧，保持较佳的市场表现。

报告期内，公司手机游戏产品主要是手机单机游戏，相对而言，手机单机游戏的开发周期较短、开发过程相

对简单，较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使产品在内容、形式上出现同质化倾向，引致更激烈市场竞争。因此，报告期内，公

司始终把握手机游戏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保持开发数量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投入开发优秀手机单机游戏和跨平

台网络游戏，并介入游戏运营，本次募投项目仍将延续这一产品发展思路，力争开发出更多、更受市场追捧的优

秀手机单机游戏和跨平台网络游戏。但公司不排除未来存在部分手机游戏产品因同质化倾向而出现供给饱和的

风险。

（九）资产减值的风险

2011

年公司购买了位于博罗县的厂房，拟用于手机整机及硬件生产规模的扩张，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公司停止了该厂房的使用，并将其对外出租。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资产并未有减值迹象。

但其租金收入低于相关资产的折旧摊销金额，未来存在发生减值的风险。

（十）知识产权被侵害的风险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取得了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款外观设计专利、

524

项软件著作权、

84

项动漫作品

著作权等一批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行业内竞争激烈，不排除公司的上述

知识产权存在被侵害的风险。

（十一

)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被认定为软件企业， 公司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即征即退

优惠；公司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在

2012

年

1-10

月

期间免征营业税，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根据营改增相关规定开始缴纳增值税但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公

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征收企业所得税。报告期各期，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合计占公司

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1.52%

、

15.10%

和

17.21%

。如果公司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的收

益产生不利影响。

(

十二

)

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流失的风险

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在手机游戏行业工作多年，对行业技术发展的前沿、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等

有着长期、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人才是公司持续领先、产品不断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行业的发展，对高水平

的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引发人才竞争加剧、人力资源成本增加，公司面临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才流失的风险。

(

十三

)

租赁经营场所的风险

公司向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租赁的用于研发手机游戏的办公场所，由于历史原因，出租方未取得房

屋产权证书，尽管当地街道办出具了该房屋不在拆迁改造范围的说明，但该办公用房亦存在被拆迁的风险。

(

十四

)

募投项目新增折旧等因素而导致业绩变动的风险

尽管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新建厂房，但由于存在房产购置、房产装修以及项目运营需要的硬件投资和软件

投资支出，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折旧摊销将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市场开发等因素，可能使募

投项目建成后至完全达产达效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净利润

和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将面临新增折旧摊销导致影响公司业绩变动的风险。

(

十五

)

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净资产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募集资金从投入到项目

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预期经营业绩难以在短期内释放。因此，公司在短期内存在因股本规模及净资产规模

扩大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

十六

)

公司及公司客户不能满足最新监管政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发展速度的风险

为保护广大用户合法权益，规范移动互联网市场秩序，维护网络安全，促进信息通信行业健康发展，

2015

年

11

月

24

日，工信部就《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

APP

）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对移动智能终端

生产企业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分发服

务提出了明确的监管要求。

上述监管新规的颁发与实施，在净化行业环境的同时，可能导致行业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却有利于运作规范

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实现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公司存在因监管新规导致公司业务发展速

度有所放缓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招股说明书

"

第四

节风险因素

"

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